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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4 年 1 月 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500万元- 3,700万元 

盈利：4,058.0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86.25%- 191.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0元- 200万元 

盈利：4,161.7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5.19%- 100.0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7元/股-0.07元/股 盈利：0.0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

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4 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净利润为负值，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下降，主要原因系风险提示中的诉讼案件一审败诉基于谨慎原则计提预计负债，

工业级混合油市场价格同比下滑，且公司无新增及扩建项目，导致节能环保装备

与配套工程业务减少。 

四、风险提示 

2022 年 3 月 15 日，北京联优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优”）向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 年 3 月 2 日，北京联优撤回诉讼。2023

年 10 月 31 日，北京联优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二次诉讼，北京联优主张

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控股”，2017 年 11 月前为公司控股

股东）免除了公司相应债务，损害了北京联优作为金宇控股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故债务免除无效，北京联优有权代位金宇控股要求公司偿还相应债务。 

公司主张该债务已通过 2020 年委托付款方案得到清偿。公司《2019 年年度

报告》将委托付款事项作为年报关键审计事项，在报告“第五节 重大事项”之

“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财务报告”章节中对本次涉及的相关债务进

行了披露（公司、金宇控股和借款人经三方协商，金宇控股委托金宇车城从金宇

车城应付金宇控股的应付款中支付），北京联优作为公司当时持股 22.18%股东，

对上述委托付款方案知情，并在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时投票同意，故公司主张北京联优无

债权人代位求偿权。 

2024 年 7 月 10 日，公司收到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北京联优主张，判决公司

需向北京联优偿还约 3,900 万元，基于此，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约 3,900 万元（包

括本金、利息等费用），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将积

极上诉，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鉴于相关诉讼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7 月 10 日 

 


